
2026年5月19日 星期二 电话/82828110 编辑/孙 雪 版式/翁一群 校对/卞亚辉

热线新闻

3

N晚报记者 陈培玉
通 讯 员 时宇杰 李泽轩

开车违法屡次被记分，可又不想

重考驾照，有些人便动起了花钱“买

分”的歪脑筋，这真的行得通吗？近

日，嘉兴交警破获一起“买卖驾照分”

案件，多名涉案人员被处罚。

驾驶证“买卖分”
多方一起被罚

嘉兴车主屈某因交通违法，驾

驶证累计被记 18分，按规定需重考

科目一，而他想到了用“买分”的方

式来解决。经朋友介绍，屈某找到

王某委托代办，并支付了 8000元。

王某其实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只不过他认识“买卖分”的刘某，想

以此“赚个差价”。于是，他收下屈

某的 8000元后，转给刘某 5330元，

自己净“赚”2670元。

刘某拿到钱后，找到了“卖分人”

张某和杜某，让他们代替实际驾驶人

屈某接受处罚。张某拿到 1000元，

累计代记 9分，从中获利 600元。刘

某转账 2050元给杜某，杜某通过互

联网找代记分人员、制作假证件，并

在异地窗口非法处理了该车辆的违

法。最终刘某“赚”了2280元。

案件发生后，嘉兴交警迅速调查

取证，固定了笔录、微信转账记录等

关键证据，锁定相关人员。目前，屈

某被罚 8000元，原有 18分记分需重

新处理，王某被罚5340元，刘某被罚

6840元，张某被罚1200元，驾驶证记

满12分需重考科目一。杜某也因其

违法行为被当地警方依法处罚。

屈某表示，原本想“花钱消灾”，

没想到给自己惹了更大的麻烦。“卖

分”的张某也后悔不迭，不仅被罚

款，还要重考科目一，“这种小聪明

以后再也不敢耍了。”

“同担”也不可
正确“消分”看这里

“买卖驾照分”属于违法，那么

家人、朋友之间不涉及金钱往来的

“同担”是否可以？比如丈夫的驾驶

证分数不够扣了，就拿老婆的驾驶

证去处理。

嘉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

责人表示，车辆出现违法时，处罚对

象并非固定为车主或某一驾驶人，

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一般来

说，现场处罚遵循“谁违章谁处理”

的原则，确保违法行为的直接责任

人受到法律制裁。

“非现场处罚有三种情况，分别

为明确驾驶人、没法明确驾驶人和

特殊情况。”这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通过监控等手段能明确驾驶人

的，直接处罚驾驶人；如无法确定实

际驾驶人的，通常会将违法行为记

录在车主名下，如不是车主驾驶，则

需提供证明，并由实际驾驶人去处

理相关违法行为。另一种特殊情况

是，对于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如

无证驾驶、“套牌”等，或将同时处罚

车主和驾驶人，以强化法律责任和

震慑效果。

另外，记者提醒广大驾驶人，嘉

兴推出的“学法减分”就是“官方消

分”的方式。持有嘉兴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核发的驾驶证，且“交管

12123”App注册地为嘉兴的驾驶人

（不区分驾驶证准驾类型，也不区分

是否为营运车辆驾驶人），在处理完

交通违法且未被记满 12分的情况

下，可通过“交管 12123”App申请参

加“学法减分”，一个记分周期内累

计最高扣减6分。而且嘉兴还有“优

驾容错”举措哦，只要驾驶人长期文

明规范行车，交管部门将对车辆的

部分轻微违法行为免记分免罚款，

短信告知后直接“容错”。

N晚报记者 韩瑜超
通 讯 员 于 洋

试用期不缴社保、不签劳动合

同，国庆加班不给加班费……遇到

这样“坑爹”的老板，劳动者维权时

却发现工作的商行已悄悄注销，难

道只能自认倒霉？近日，南湖法院

审结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给出了明

确答案：个体工商户注销了，经营者

个人照样要“买单”。

入职三个月被劝退
维权时发现商行“没了”

去年7月，许某（化名）在某招聘

平台上看到宏达商行正在招聘新媒

体运营人员，便与经营者杨某取得

联系。宏达商行是杨某个人经营的

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包括建筑材

料销售等。杨某邀请许某入职时明

确告知：“试用期两个月，第三个月

转正后开始缴纳社保。”

然而，到了 2025年 10月，杨某

突然以“不融入团队，影响工作氛

围”为由，希望许某主动离职。当月

底，许某办理了离职手续。可回头

一算账，许某发现问题不少：商行既

没给他缴纳社保，也没与他签书面

劳动合同，国庆假期的加班工资也

没结算。他随即向劳动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宏达商行

竟于 2025年 11月底完成了注销登

记。商行没了，老板就能“金蝉脱

壳”吗？许某不服气，将商行经营者

杨某告上了法庭。

劳动关系成立
老板个人承担赔偿责任

庭审中，杨某辩称，宏达商行是

个体工商户，从未雇佣过许某，双方

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存在劳

动关系，许某的各项诉请也缺乏事

实与法律依据。法院审理后则认为，

许某根据招聘信息入职后，工作、考

勤等均接受宏达商行管理，并完成商

行交办的工作，宏达商行也按月向许

某支付工资、提成等劳动报酬。双方

存在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

从属性，因此依法构成劳动关系。

既然劳动关系成立，那该赔的

一分也不能少。法院认定：自许某

入职起，宏达商行超过一个月未与

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法应当支

付2025年8月至10月的二倍工资差

额。此外，许某在国庆假期里加班，

宏达商行应支付 10月 1日至 3日的

三倍工资。鉴于每月工资已正常发

放，法院对剩余的二倍工资差额部

分予以支持。

商行注销了，这笔钱谁来付？根

据《民法典》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

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

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

担。宏达商行已注销，其经营者杨某

应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杨

某支付许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二倍工资差额 7000元，以及国庆假

期3天的加班工资900余元。

【法官有话说】

个体工商户属于《劳动法》规定

的用人单位，即便办理了注销登记，

也无法免除用工责任。企图通过注

销逃避缴纳社保、支付工资等法定

义务，既违背诚信原则，也于法无

据，还会损害自身信用。诚信合法

经营，依法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缴纳社会保险，才是正道。

同时提醒劳动者：如遇权益受

损，即使个体工商户已经注销，也可

以向经营者个人追责，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保留好工资条、考勤

记录、聊天记录等证据，关键时刻就

是维权的“护身符”。

商行注销，老板“逃单”？
南湖法院判例给劳动者撑腰

N通 讯 员 杨张添
晚报记者 陈 强

本报讯 最近，持续两年的“红包

归还”故事在海宁二院温情落幕。一

个小小的红包，承载着患者的真挚谢

意，更见证了医者恪守廉洁底线、践

行仁心仁术的责任与担当。

2024年，李女士曾因身体不适

多次前往海宁二院外科就诊。王正

吕医师始终秉持耐心、细心与责任

心，为其精准诊断病情、制定诊疗方

案，全程悉心照料。李女士身体痊

愈后，一心想要表达对王医师的谢

意，便趁王医师忙于工作未注意时，

偷偷将一个装有 600元代金券的红

包塞入他的口袋，随后迅速离开。

王医师事后发现红包，立即联

系李女士想要归还，可多次拨打其

电话未果。于是，王医师将红包上

交至医院纪检监察室，详细说明事

情经过，以实际行动坚守廉洁行医

的底线。

海宁二院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

收到红包后，多次联系李女士试图

归还。李女士误以为自己的行为会

给王医师带来困扰，不愿承认送过

红包。即便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医院

廉洁行医政策，说明这既是规范医

疗行为，也是保护医护人员、构建清

朗医疗环境的举措，但李女士依旧

坚持想法，称送红包只是单纯表达

感谢，委婉拒绝收回，并从此不再接

听医院纪检监察室打来的电话。

医院方面没有放弃。最近，工

作人员得知李女士的儿子到海宁二

院就诊，便将这个红包交还，并郑重

叮嘱其转交给李女士，再次向其普

及医院廉洁行医的核心理念。“真的

太感谢你们了，没想到你们这么执

着，一直记着这件事。”李女士的儿

子接过这个红包，言语间满是敬佩

与动容。他表示，一定会将医院的

良苦用心和廉洁理念转达给母亲，

也深刻理解到真正深厚的医患情

谊，从来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医者

的廉洁操守与仁心大爱，才是给予

患者最温暖的力量。

医者仁心，廉洁为魂。一直以

来，海宁二院将清廉医院建设作为工

作重中之重，让廉洁行医的理念深深

扎根于每一位医护人员心中，全力营

造党风清正、院风清朗、医风清新的

医疗氛围，以廉洁行医守护群众健

康，用医者仁心书写暖心医患答卷。

两年执着 完璧归“礼”
海宁二院筑牢清廉行医防线，践行医者责任担当

驾照分数“不够扣”可以“买分”搞定？
这起案件告诉你，买卖方都会被处罚

实战演练守护金融网点平安

昨天下午，嘉兴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在建行

经开区支行开展防伤人打砸破坏类突发事件处置演练。这场

实战化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银行一线员工正确应对突发事件的

协同处置能力与自我防护水平，以最大限度保障网点员工及客

户的人身安全和资金财产安全。

N记者 赵颖硕 通讯员 李 斌 摄


